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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低房价被指“恶意串通”

到手房产差点“物归原主”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置换房屋

夫妻求助中介

王小海和丁晓梅是一对家住南

京的年轻夫妻 ， 2005 年结婚时在

南京市建邺区购置了一套 85 平米

的商品房作为婚房， 结婚后一直居

住在此。

由于夫妻双方均有父母在外

地， 婚后时常需要过来探亲， 2010

年小夫妻又有了自己的宝宝， 因此

他们渐渐觉得这套房子有点小， 而

且房间太少不够居住。 夫妻俩平时

工作非常努力， 几年下来也有了一

点积蓄， 就筹划着将原来的房子出

售， 贴点钱换购一套面积稍大点的

房屋居住。

2012 年 8 月 ， 两人开始实际

操办这事， 并到几家房产中介公司

作了登记 ， 将自己的房屋挂牌出

售 ， 同时委托中介寻找合适的房

源。

四处寻觅

找到低价房源

很快， 有家中介公司帮他们找

到了婚房的买家 ， 售价在 160 万

元。

与此同时， 另一家房产中介向

他们提供了一套性价比非常高的房

源 ， 位置就在他们原来房子的附

近。

上门看房后， 夫妻两人都对房

子非常满意。 中介跟他们说， 因为

房东急于要出售该房屋， 所以如果

他们能够一次性支付全部房款， 这

套面积 130 平米的房子总共 295 万

元就可以成交了。

王小海和丁晓梅此前已经看了

不少房源， 根据他们的了解， 附近

相似面积相同品质的房子， 总价起

码要高出二三十万元， 如此便宜让

他们大为心动。

打算出手

得知意外讯息

下决心买房前， 王小海和丁晓

梅又把房款的事盘算了一下， 除了

原有房屋的出售款外 ， 他们还有

80 万元的存款， 如果付款急得话，

他们打算再跟亲友筹借五六十万

元， 这样一次性支付房款应该问题

不大。

于是， 王小海夫妇很快就拍板

决定购买这套房子， 并提出和房主

见一面再详细了解一下情况。

此时中介又告诉他们， 说这套

房屋的房东金文伟是个浙江人， 平

时不住在南京， 所以不方便亲自来

签署合同。

而且这个房子上有抵押债权，

债权人是一家银行和一家担保公

司， 两家的债权加起来正好是 280

万元。

债权人已经和产权人金文伟达

成共识， 由金文伟委托担保公司的

一名员工来操作所有交易手续， 也

由其来代收房款， 代收的房款将全

部用来归还这些债务， 然后债权人

会将房子的抵押登记注销掉， 将房

屋过户到王小海夫妇名下。

交易安全

获得中介保证

听了中介的介绍， 王小海夫妇

又有点犹豫了， 因为这个流程显然

跟正常交易有所区别， 再加上房东

不现身， 这套房屋上设置的债权甚

至超过了抵押时这套房屋本身的价

值也违反常理。

想到这套房屋是一次性全额付

款， 他们不禁担心， 如果付款之后

产权变更之前发生什么变故怎么

办？

于是， 他们开始打退堂鼓了，

准备再看别的房源。

此时， 中介公司的业务员和金

文伟委托的担保公司员工给出的说

法， 很快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他们告诉王小海夫妇， 金文伟

出具的是公证委托书， 所以身份都

是由公证处核实的。 而且金文伟是

产证上唯一的产权人， 他能出示目

前的婚姻状况证明， 证明他目前没

有配偶， 不存在房屋有其他产权人

的情况。

至于房屋上有这么大额的抵押

债权， 是因为房东和债权人有一些

特殊的关系。 为了让王小海夫妇放

心， 他们可以在付款当日就注销抵

押登记， 并且同一天可以办出产权

证。

付清房款

如愿拿到产证

听了中介等人的说辞， 王小海

夫妇依旧有些将信将疑， 但是想想

这套房子的性价比如此之高， 而且

问了一些朋友也说不出会有什么确

定的风险， 所以他们最终决定购买

该套房屋。

随后， 王小海夫妇和房东的代

理人以及中介共同签署了一份房地

产买卖中介合同， 房屋的交易价格

为 295 万元， 税费中介费都由作为

买方的王小海夫妇承担， 中介费为

43000 元。

2012 年 9 月 24 日之前， 王小

海夫妇就通过银行本票和转账支付

的方式向代理人支付了全部房款，

对方也出具了收据。

为了降低税费， 王小海夫妇接

受了中介的建议， 当天在房地产交

易中心签署的买卖合同中将交易价

定为 177 万元。

也确实如中介一开始承诺的那

样， 在支付完全额房款后， 两个债

权人就撤销了房屋的抵押登记， 王

小海夫妇顺利领到了产权证。

住没几天

收到法院传票

虽然整个交易过程中心情一直

有些忐忑， 但拿到这本产权证后，

王小海夫妇彻底松了口气， 认为之

前的担心都只是自己的多虑， 交易

出奇地顺利和快速。

因为该房原来已是全装修状

态， 在领到产权证后不久， 王小海

夫妇趁着国庆假期搬了家， 入住新

居后全家人都非常开心。

可就在国庆假期结束后的第一

天， 刚刚入住新房的王小海就收到

了一张来自法院的传票， 有一个叫

任伟峰的人起诉了王小海夫妇和该

房屋的前房东金文伟， 这让王小海

夫妇疑惑不已。

细读诉状

方知事情原委

根据任伟峰的诉状王小海夫妇

得知， 原来金文伟于 2012 年 7 月

向任伟峰借款 80 万元， 金文伟将

其房屋及原始产权证书作为借款财

产担保抵押物， 并将房产证原件交

给了任伟峰。

但因为金文伟迟迟没有还款，

任伟峰就到房产交易中心调查了该

房产的情况， 结果发现金文伟在挂

失补办新房产证之后已将该房屋出

售给了王小海夫妇。

任伟峰认为， 该房屋的市场价

值远远高于该房屋的合同价， 显然

双方是为了让金文伟逃避债务而恶

意转移房产 。 为了保护自己的债

权， 他起诉要求法院确认该房屋转

让合同无效。

惊慌失措的王小海夫妇通过亲

友介绍找到了在上海执业的我寻求

法律帮助。

原告坚持

主张交易无效

我在了解案情后先替他们做了

简要分析， 然后跟承办法官进行了

第一次沟通。

我认为， 原告任伟峰所谓的抵

押权因为未经登记， 在法律上是不

生效的 ， 因此作为前房东的债权

人 ， 原告并不具备本案的原告资

格， 法官也基本同意我的观点。

但经过法官多次与对方律师沟

通之后， 对方坚持不肯撤诉。 同时

法官告诉我， 送达给金文伟的文书

都被退了回来， 原来这个债台高筑

的债务人此时已经跑路了。

该案在经法定程序公告送达之

后， 于 2013 年 3 月正式开庭审理，

原告任伟峰在庭审中坚持合同价过

低、 房产证为补办等理由， 认为王

小海夫妇与金文伟属于恶意串通，

始终主张该合同无效。

据理力争

并无恶意串通

对于对方的指责， 我主要从三

个方面来论证了合同有效的合理性

和合法性。

首先， 王小海夫妇和金文伟并

不相识， 只是因为有换房的需要，

通过中介找到了金文伟挂牌出售的

房子 ， 并通过中介居间完成了交

易， 王小海夫妇和原房屋的产权人

以及中介三方签订了真实有效的房

地产买卖居间合同。

其次， 王小海夫妇尽到了一定

的谨慎义务， 查清了有关房屋交易

的三个重要事项：

1.房屋产权人虽没有到场， 但当

事人看过委托代理公证书原件， 对于

委托人身份有过了解核实。

2.通过中介要求原房屋产权人出

示婚姻情况证明和离婚证 ， 核实该

房屋无其他共有人 ， 不侵害他人权

益。

3.当事人已经通过房屋产权证了

解到， 该房屋上的抵押登记系某银行

和某担保公司分别享有的 210 万元和

70 万元债权， 其代理人也表示会将

房款还给两个债权人， 以撤销物权抵

押登记， 并办理过户登记。

最后 ， 王小海夫妇出具付款凭

证， 证实了该房屋的真实交易价， 因

为是一次性现金支付， 所以低于市场

价 20 万元左右完全在合理范围内。

法院判决

合同真实有效

法院审理后认为， 该买卖合同本

身合法有效， 在办理过户交易时， 经

房屋登记部门审核该房屋登记无他项

权利后， 依法办理了房屋交易过户手

续。

该房屋的实际交易价为 295 万

元， 尽管向有关部门办理房屋产权交

易时， 以 177 万作为交易申报价格并

向有关部门缴纳税收， 但该税收问题

并非法院处理范围， 也不影响该交易

的有效性。

原告任伟峰与金文伟在借款时虽

然约定将房屋作为担保物， 却仅将其

房屋所有权证交给原告保管， 双方未

能依照法律规定到房屋抵押登记部门

依法办理抵押登记， 该交付房屋所有

权证给原告保管的行为不发生抵押担

保的效力， 抵押权未生效。

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王小海

夫妇与金文伟之间在房屋买卖交易

时， 具有恶意串通并侵害他人利益的

故意。

因此， 法院最终认定该买卖合同

真实有效。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一对小夫妻购房时为了少缴税， 在中介的建议下做低了房

价。

不想原房主对外欠下不少债务， 一债权人得知房产被卖后向

法院起诉， 以买卖双方恶意串通为由， 要求判决房屋买卖合同无

效。

辛辛苦苦攒钱置换的房子， 难道就要这样还回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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